
附件：

2011—2013年天津市优质高中招生指标

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一、政策依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改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方式，发挥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的导向作用。
《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积极探索、试行优质高中部分招生名额分配、优秀初中毕业生推荐等多样化的高中招生办法，以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均衡发展。

二、改革目标

通过制度创新，带动区域内初中学校均衡发展，创设机制抑制初中择校。逐步改变以升学考试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使教育教学工作更加符合素质教育要求。

（一）进一步加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比例，经过三年的努力，使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的比例提升到实验校招生计划的50%。推进步骤为：2011年指标分配比例提升到30%；2012年指标分配比例提升到40%；2013年指标分配比例提升到50%。鼓励区县创造条件提前达到50%的目标。

（二） 从2011年开始，指标生降分录取幅度提高到20分，进一步增大改革的影响力。

（三）通过改革的持续推进，带动区域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力争在遏制初中择校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实施对象

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制度改革，应在办学条件好，社会认可度高的优质高中学校范围内进行。承担实验任务的学校，应是各区县的市重点中学。
四、分配原则

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分配，要以区域内初中学校初三毕业生人数为基数，按一定比例将优质高中招生计划指标分配到本区县的每一所初中学校。初中校指标分配名额计算公式为：

          优质高中校招生计划×30%×学校毕业人数

分配名额数= ———————————————————         

         全区初中毕业生总数

五、资格标准

初中生须同时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才能取得指标生资格：

（一）具有天津市正式户口（含蓝印户口）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在学籍所在校就读三年不择校的学生；

（三）市级初中学业水平考查（地理、生物、思想品德、历史）4个科目中，至少有两科达到“良好”，其他科目达到“合格”标准的学生；
（四）德、智、体全面发展，初中综合素质评价达到3A和2B的学生。（其中道德素养必须为A）

六、报考和录取办法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在参加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之后，允许填报一至两所优质高中学校的指标生志愿，并可以享受降20分录取的政策。

（二）招生中依据每一所学校分配的指标生名额，参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和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以及填报的志愿，依次择优录取，并认真贯彻指标生降20分录取政策。
（三）如果初中学校指标生计划没完成，应统一收回剩余指标，由区县教育局按照规定的分配原则进行二次分配。
七、工作要求

（一）各区县按以上原则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报市教委审核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

（二）获得指标生资格的学生名单和指标生录取结果，要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承担实验任务的高中学校，要以大局为重，主动为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出贡献。

（三）区县教育局和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择校借读的学生返回学籍校就读。
（四）市教委对优质高中指标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进行监控和评价，定期公布评价结果，更加有效地遏制初中择校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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